附件1 

乌鲁木齐市长期护理保险

定点护理服务机构申请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经民政、卫生健康、残联、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核准成立的养老机构、护理服务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居家照护机构，以及提供护理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可根据自身服务能力，自愿向长期护理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申请。

一、申请条件

申请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公办养老机构

1. 基本资质：应具备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在现营业场所正式营业3个月以上，业务用房的使用期限不少于2年。
2. 服务类型：承担机构护理（专护）业务，为参保人员提供全日的长期护理服务。

3. 床位要求：长护险专区护理床位数不少于20张，总床数不少于60张。
4. 医师配备：至少配备或签约1名承担专护业务的执业医师。

5. 护士配备：至少配备或签约2名承担专护业务的执业护士。

6. 护理人员配备：常规护理人员（含长期照护师等）与介护床位数配备比例不低于1:6。

7. 医疗支撑：内设医务室（具备医疗资质），或与具备住院资质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具备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能力。

8. 服务能力：机构具备连续24小时不间断提供护理服务的能力。
（二）民政部门批准的养老机构

1. 基本资质：应为民政部门批准的养老机构。在现营业场所正式营业3个月以上，业务用房的使用期限不少于2年。
2. 服务类型：承担专护业务，为参保人员提供全日的长期护理服务。

3. 床位要求：长护险专区护理床位数不少于20张，总床数不少于60张。
4. 医师配备：至少配备或签约1名承担专护业务的执业医师。

5. 护士配备：至少配备或签约2名承担专护业务的执业护士。

6. 护理人员配备：常规护理人员（含长期照护师等）与介护床位数配备比例不低于1:6。

7. 医疗支撑：内设医务室（具备医疗资质），或与具备住院资质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具备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能力。

8. 服务能力：机构具备连续24小时不间断提供护理服务的能力。
（三）医疗机构、护理院
1. 基本资质：应为卫生健康委员会批准的医疗机构、护理院，且具备住院资质，取得本统筹地区医保定点资格。在现营业场所正式营业3个月以上，业务用房的使用期限不少于2年。
2. 服务类型：承担院护业务，为参保人员提供全日的长期护理服务。

3. 场地与床位：业务用房建筑面积不少于600平方米，设置固定护理区域，医护型床位数不少于20张。

4. 医师配备：至少配备2名承担院护业务的执业医师，其中至少1名具有主治医师或以上职称。医师执业范围应为全科、内科、中医科或康复科。执业医师与床位数配备比例不低于1:40。

5. 护士配备：配备执业护士达到2人及以上，且护士与床位数比不低于1：18。
6. 护理人员配备：至少配备1名承担院护业务的主管护师或以上职称的执业护士。护理人员与床位数配比不低于1:4。

7. 人员管理：长护专区病房医护人员不得兼任其他病房、家护、院护等工作。

8. 服务能力：机构具备连续24小时不间断提供护理服务的能力。
（四）全日居家护理或基层定点护理服务机构上门护理

1. 基本资质：应在市场监督管理或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
2. 服务类型：提供居家护理服务。居家护理是指在参保人员家庭住所内提供长期护理服务。

3. 服务能力：能提供养老院、护理院或定点服务机构所具备的护理服务能力，服务范围限于居家护理业务。

4. 人员配备：应当配备专业护理服务团队，护理人员不少于6人，且至少配备或签约1名执业医师或执业护士。

（五）其他条件
以上四类机构均需满足以下条件：

制度健全：包含服务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统计、内控管理、人员管理、档案管理、药品管理制度等。

长护险管理：配备不少于1名专（兼）职管理人员，熟悉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规定及要求，长期护理服务能力在100（含）人以上的，应当成立长护管理内设工作机构并配备专职管理人员。
信息系统：能够提供后续使用医保专网的电脑，具备接入国家医保信息平台（长护险子系统）的条件，能实现服务数据实时上传、费用联网结算。

人员社保：与员工依法签订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且在合同期内），并按规定参加职工医疗保险。

信用要求：提供信用中国（新疆）或信用中国网站出具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信用信息概况》（信用报告），无不良信用记录。

6. 关联机构要求：养老机构、居家照护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为同一注册地址的，原则上应为同一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不一致或无法定代表人的，应提供同一投资主体实际控制并管理的证明材料。

7. 长护服务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多个站点的，新增机构（站点）应按要求申请定点管理。
二、不予受理的情形

（一）受到相关行政部门行政处罚（处理），但未完全履行处罚（处理）责任；

（二）以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申请定点管理，自发现之日起未满3年；

（三）因违法违规或者严重违反协议约定而被解除协议未满3年，或者已满3年但未完全履行违约责任；

（四）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或者股东设立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机构；

（五）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实际控制人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

（六）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实际控制人因严重违法违规造成长期护理保险基金重大损失或者严重不良社会影响，被禁止从事定点长护服务机构管理活动不满5年；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不予受理的情形。

三、申请材料

申请机构需向乌鲁木齐市长期护理保险经办机构提交以下材料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一）《乌鲁木齐市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服务机构申请表》。

（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或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复印件；民政部门颁发的《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或《设置养老机构备案回执》复印件，如与定点医疗机构合作开展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的，应同时提供与医疗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获准承担残疾人托养业务证书的复印件。

（三）《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本、副本及变更页）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单位开户银行许可证。

（五）业务用房产权证明和（或）租赁合同。

（六）从业人员的执业证书、资格证书、职称证书。

（七）单位法人代表、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八）现行护理服务收费价目表。

（九）缴纳职工医保、签订合同的证明材料。

（十）从业人员名单。
（十一）药品管理制度及使用药品管理系统软件相关证明材料。

（十二）会计人员从业资格证书复印件，经会计电算化软件系统导出的会计科目余额表，银行结算账户开户信息资料，记账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相关资质等证明材料。

（十三）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内无失信记录的截图。  

（十四）提供符合长护协议管理要求的服务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统计、内控管理、人员管理、档案管理、药品管理等制度。

（十五）长护险内设机构及负责人证明材料（任命文件等）

（十六）承诺书（护理服务机构和法人诚信承诺书、上门机构服务能力承诺书、信息保密承诺书）。

（十七）（申请全日定点护理服务机构）护理员值班表。

（十八）（申请160元护理包上门护理服务机构和定点机构上门护理机构）车辆租赁或购买合同。

（十九）（申请160元护理包上门护理服务机构和定点机构上门护理机构）提供近一年度财务报表、主管业务开展情况表，不足一年的，提供自开业以来的报表。

（二十）（申请160元护理包上门护理服务机构和定点机构上门护理机构）上门护理基本设施设备清单（例如上门护理视频记录仪、电子档案储存载体、体温计、血压计、听诊器、血糖仪及试纸、理发剃须相关工具、其他消毒类消耗品）
（二十一）照片佐证材料（长护险专区标识、床位数、专网电脑未联网截图）。

（二十二）申请全日居家160元护理服务包的机构，需将《乌鲁木齐市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目录及标准》（乌医保〔2022〕10号）中附件二《乌鲁木齐市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护理服务包》的10项护理服务内容将护理员操作演示视频打包并刻录光盘。


